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114年12月30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府行救字第 1140218096號
訴 願 人:袁o濬           南投縣魚池鄉oo村ooo街oo號
訴願代理人:陳明欽律師    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3段37號15樓
應作為之處分機關：南投縣魚池鄉公所
訴願人因申請增劃編坐落南投縣魚池鄉oo段ooo地號土地為原住民
保留地事件，請求應作為之處分機關作成核定之行政處分，提起訴願
，本府依法決定如下：

   主  文

訴願駁回。
事  實

   緣訴願人袁o濬於108年1月間申請補辦南投縣魚池鄉oo段ooo地號土地(以下簡稱系爭土地)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事件，於108年2月1日辦理現地會勘，後經應作為之處分機關108年3月8日初審同意以108年3月13日魚鄉觀字第1080003134號函造送初審同意清冊，並經本府以108年3月18日府授原產字第1080065408號函審認符合相關規定，復經主辦機關即原住民族委員會以109年6月19日原民土字第1090036219號函認定符合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之要件在案，而公有土地管理機關即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並以109年6月30日台財產署接字第10930001670號函，函請原住民族委員會本權責核處，惟系爭土地申請補辦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之行政程序，自訴願人申請迄今已逾6年之久，現仍未明確准駁，遂提起本件訴願，應作為之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。
理  由
1、 本件訴願意旨略以：訴願人就系爭土地申請補辦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，無論是否有中斷占有、管領及使用之情形，均符合申請補辦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法定要件，應作為之處分機關應作為而未明確准駁，怠為行政處分，請求作為處分。
2、 查公有土地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審查作業規範第2點規定略以：「公有土地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審查作業之辦理機關如下：（一）主辦機關：原住民族委員會。（二）協辦機關：財政部國有財產署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、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、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及其他公產管理機關。（三）執行機關：直轄市或縣政府及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。」、第11點規定：「辦理公有土地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審查作業程序如下：(一)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受理申請。(二)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應於受理二個月內邀集相關單位辦理現地會勘及完成審查作業，並將初審結果通知申請人。(三)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於完成審查後一個月內，編造審查清冊函送直轄市、縣政府，由直轄市或縣政府於十五日內報請各公有土地管理機關表示意見，並以副本函送本會。(四)公有土地管理機關應於接獲直轄市或縣政府函送審查清冊後，以土地使用情形、現況有無足堪認定墾植遺跡、殘存設施、租約、造林台帳、訴訟判決書、占墾紀錄、機關公文檔案、調查清冊、專家學者調查報告、原住民家族保留早年文書等資料，為綜合性判斷，於一個月內表示意見函復本會，必要時得展延十五日，並副知直轄市或縣政府，由直轄市或縣政府將公有土地管理機關意見轉知申請人。(五)公有土地管理機關函復有疑義時，經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依公有土地管理機關意見及相關文件，審認原住民於七十七年二月一日前確有使用事實，並確認其實際使用面積，得出具公文書函請公有土地管理機關同意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。(六)本會每二個月彙整造冊會商公有土地管理機關之中央主管機關，各中央主管機關應於七日內函復，必要時得展延七日。(七)本會代擬代判院稿核定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，並函知直轄市、縣政府辦理下列事項：１、將核定結果通知申請人。２、直轄市、縣政府原住民行政機關（或單位）將核定土地清冊送地政機關（或單位）辦理排除劃入不得私有土地範圍之作業。」，合先敘明。

3、 查本件公有土地管理機關財政部國有財產署108年4月3日台財產署接字第10800092810號函及檢附補辦劃編原住民保留地意見清冊，管理機關意見為「不同意配合提供劃編」在案。依公有土地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審查作業規範第11點第1款至第3款規定，原處分機關108年1月受理訴願人之申請，並於規定期限內，同年2月1日完成現地會勘及3月8日初審同意並以108年3月13日魚鄉觀字第1080003134號函送初審同意清冊予本府，核與上開審查作業規範尚無不符；又應作為之處分機關為上開審查作業規範之執行機關，於初審完成後，檢送同意清冊予本府並副知訴願人，已完成所應作為之程序，至於流程核定之程序，依上開審查作業規範並非應作為之處分機關之權責。

4、 據上論結，本件應作為之處分機關並無怠為行政處分之情事，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王 瑞 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張 國 楨   

   委員 黃 啟 修

   委員 陳 錦 白            

   委員 賴 政 忠

   委員 許 玉 鈴

   委員 陳 美 秀

   委員 林 倖 祺

   委員 蔡 明 志
中       華       民       國   114   年  12  月  30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縣 長  許 淑 華

如不服本決定，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(地址：臺中市五權南路99號）提起行政訴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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